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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共同被告 

 累计涉及诉讼本金及应付租金：183,032.41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1、目前，因相关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上海富控互

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期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公

司将会同律师等专业人员积极应对相关案件，并根据相关案件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经公司内部核查，未发现对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以下

简称“恒丰银行”）所称的《保证合同》进行用印的相关记录，公司亦

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代表公司签署与相关争议担保事项有关的任

何法律文件。公司对恒丰银行主张的所谓保证担保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事宜，毫不知情； 

3、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从未收到对相关争议担保事项进行审议的任

何提议或议案，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亦从未对相关争议担保事项进行

过任何审议，亦未就此作出过任何决议； 

4、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拟采取法律行动，以恒丰银行、上海中

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及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等

为被告，提起确认相关《保证合同》无效之诉或针对该等案件提起反诉，

并要求上述单位及个人赔偿公司可能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近日，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有关法院签发的传票、应诉通知

书等。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主要涉及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序

号 

案号 

起诉方或 

申请人 

被起诉方或被申请人 案由 

诉讼涉及本金

或应付租金 

（万元） 

目前

进展 

1 

（2018）鲁

0203 民初

3002 号 

青岛城乡建

设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山东中技桩业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租赁合同 

纠纷 

1,435．93 

尚未

开庭 

2 

（2018）冀

0104 民初

2448 号 

河北省金汇

科工贸有限

公司 

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

乐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1,596.48 

尚未

开庭 

3 

（2018）鲁

民初 74 号 

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盈浩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金融借贷 

合同纠纷 

40,000 

尚未

开庭 

4 

（2018）鲁

民初 75 号 

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盈浩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40,000 

尚未

开庭 

5 

（2018）鲁

民初 76 号 

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50,000 

尚未

开庭 

6 

（2018）鲁

民初 77 号 

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50,000 

尚未

开庭 

二、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青岛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共同被告租赁合同纠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青岛城乡建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山东中技桩业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



梁秀红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主张：原告与被告各方于 2015年 9 月 17日分别签订了相关《融资租赁

合同》和《保证合同》，约定被告山东中技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技”）

将其所有的固定资产以 5,000万元转让给原告，再由原告以融资租赁方式回租给

被告山东中技，被告山东中技向原告支付租金，租金共分 12 期支付，每期金额

为 4,619,768.72 元。目前，尚余 3 期租金 13,859,306.16 元未付。为此，原告

提起租赁合同纠纷诉讼。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山东中技向原告支付租金 13,859,306.16 元，期末购买价款

500,000 元； 

（2）判令被告山东中技以 14,359,306.16 元为基数，按原告起诉之日至被

告实际支付日期间的迟延支付天数，以逾期利率千分之一/日为标准支付逾期利

息； 

（3）判令被告山东中技支付违约金 1,435,930.62元； 

（4）判令被告山东中技赔偿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30,000元； 

（5）判令被告上海富控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被告颜静刚、被告梁秀红对上

述（3）、（4）、（5）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6）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河北省金汇科工贸有限公司诉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及相

关共同被告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河北省金汇科工贸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颜静

刚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主张：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金租”）与被告各方

于 2015 年 7月 25日和 2015年 7月 27日分别签订了相关《融资租赁合同》、《资

产转让协议》、《保证合同》，约定河北金租购买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技桩业”）桩基生产设备并回租给其使用，租金总额为 88,807,858.8

元，租期为三年，租金每三个月支付一次。中技桩业支付了前九期租金，自 2018



年 2 月 4 日起未能如约支付第十期租金；2018 年 3 月 1 日，河北金租与原告签

订《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河北金租将上述《融资租赁合同》、《保证合同》

等项下全部主债权及相应从债权转让给原告，由原告向上述被告主张主债权及从

债权。为此，原告提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诉讼。 

3、诉讼请求 

（1）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支付全部未付租金 22,201,964.70元及违约金（自

法院立案之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 

（2）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支付第十期租金的违约金 162,814.40 元（自 2018

年2月4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3月 20日），以上两项诉讼请求共计 22,364,779.1

元，扣除保证金 640 万元后诉讼请求数额共计 15,964,779.10元； 

（3）判令第二、三被告对第一至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诉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共同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被告：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富控

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主张：原告与被告各方于 2017年 2 月 8日和 2017年 2月 9 日分别签订

了相关《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被告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技集团”）向原告借款 4 亿元，借款期限自 2017 年 2 月 23 日

至 2018 年 2月 22日，借款年利率 7%。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发放了贷款，

但原被告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中技集团未能依约偿还借款本息，其他被

告也没有依约履行担保责任。为此，原告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3、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中技集团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4 亿元，贷款利息

12,907,829.86 元（暂计至 2018 年 5 月 20 日，共计 412,907,829.86 元，以后

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等，直至本息付清之日止）； 

（2）判令被告中技集团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 825,815.66

元； 



（3）被告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上述被告共同承担。 

（四）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诉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共同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被告：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富控

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主张：原告与被告各方于 2017年 2 月 8日和 2017年 2月 9 日分别签订

了相关《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被告中技集团向原告借款 4 亿

元，借款期限自 2017 年 2 月 23 日至 2018 年 2 月 22 日，借款年利率 7%。上述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发放了贷款，但原被告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中技

集团未能依约偿还借款本息，其他被告也没有依约履行担保责任。为此，原告提

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3、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中技集团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4 亿元，贷款利息

12,906,428.23 元（暂计至 2018 年 5 月 20 日，共计 412,906,428.23 元，以后

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等，直至本息付清之日止）； 

（2）判令被告中技集团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 825,812.86

元； 

（3）被告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上述被告共同承担。 

（五）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诉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共同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被告：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富控

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主张：原告与被告各方于 2017 年 2 月 9 日分别签订了相关《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被告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盈浩”）向原告借款 5 亿元，借款期限自 2017 年 2 月 22 日至 2018 年 2 月 21

日，借款年利率 7%。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发放了贷款，但原被告约定的

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上海盈浩未能依约偿还借款本息，其他被告也没有依约履

行担保责任。为此，原告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3、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上海盈浩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5 亿元，贷款利息

16,133,908.27 元（暂计至 2018 年 5 月 20 日，共计 516,133,908.27 元，以后

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等，直至本息付清之日止）； 

（2）判令被告上海盈浩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 1,032,267.82

元； 

（3）被告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上述被告共同承担。 

（六）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诉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共同被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被告：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富控

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主张：原告与被告各方于 2017 年 2 月 9 日分别签订了相关《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约定被告上海盈浩向原告借款 5亿元，借款期限自 2017

年 2月 22日至 2018 年 2月 21日，借款年利率 7%。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

发放了贷款，但原被告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上海盈浩未能依约偿还借款

本息，其他被告也没有依约履行担保责任。为此，原告提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

讼。 

3、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上海盈浩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5 亿元，贷款利息



16,020,607.37 元（暂计至 2018 年 5 月 20 日，共计 516,020,607.37 元，以后

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等，直至本息付清之日止）； 

（2）判令被告上海盈浩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 1,032,041.52

元； 

（3）被告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上述被告共同承担。 

三、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内部核查，未发现对恒丰银行所称的《保证合同》进行用印的记录，

公司亦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代表公司签署与相关争议担保事项有关的任何

法律文件。公司对恒丰银行主张的所谓保证担保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事宜，毫不

知情。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从未收到对相关争议担保事项进行审议的任何提议或

议案，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亦从未对相关争议担保事项进行过任何审议，亦未

就此作出过任何决议。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公司拟采取法律行动，以恒丰银行、上海中技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及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等为被告，提起确认

相关《保证合同》无效之诉或针对该等案件提起反诉，并要求上述单位及个人赔

偿公司可能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目前，上述相关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

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会同律师等专业人员积极应对上述相关案件，并根据上述

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六日 


